
2009年法律硕士刑法案例专项练习028法律硕士考试 PDF转换

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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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6_B3_95_c80_563629.htm 案例：不可抗力事件 王某某，

男，21岁，汉族，某某市摊贩。杨某某，男，23岁，汉族，

某某市摊贩。某日下午5时许，王某某在自由市场卖猪肉，见

邻摊有一卖菜的妇女与两名顾客争吵，便右手拿着剔骨刀走

过去看热闹。往回走时，杨某某与王某某闹着玩、将王某某

抱住。王对杨说：“别闹，我手里有刀，别扎着你。”王某

某边说边把右手的剔骨刀尖由原来的向下转为向后，以防刺

伤杨某某。但杨仍用双手搂住王的双肩向后推；王站立不稳

向后倒去，恰好被害人赵某某站在王某某身旁，王手中的剔

骨刀刺入赵某某的腹部，造成赵某某腰部开放性外伤，脾刺

伤。王某某的行为属于不可抗力事件，杨某某构成过失致人

重伤罪。 分析：(1)王某某在杨某某和他开玩笑时，已预见到

了自己手中拿的刀子可能会伤及他人，便多次警告杨某某不

要如此开玩笑，客观上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，防止刀将人刺

伤。但是由于杨某某的推动，王某某因站立不稳向后倒去时

将身后的赵某某刺伤，对王21某某来讲属于不能抗拒的原因

所致，是刑法上的不可抗力事件，不应负刑事责任。 (2)杨某

某明知王某某手拿剔骨刀可能会伤及他人，且在王某某一再

提醒下，仍然搂住王某某向后推，在主观上符合已经预见到

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因轻信能够避免而

实际却发生了危害社会结果的过于自信的过失的特征。应当

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编辑特别推荐：2009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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